
证券代码：603076         证券简称：乐惠国际        公告编号：2018-074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和“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

目”； 

 新项目名称：“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 “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

目”和“大目湾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6,992万元。 

 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2017年10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乐惠国际工程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76号文核准，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8,65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19.71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36,759.1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共计人民币33,045.9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资报告》（众会字（2017）第6190号）。 

本次变更前，公司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实际使用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

日）：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万元） 

实际使用情况

（万元） 

1 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 21,400.00 726.41 

2 
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

目 
4,492.00 0 



3 补充流动资金 7,153.95 7,153.95 

 合计 33,045.95 7,880.36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和“酿造与无

菌灌装实验室项目”，新增“大目湾项目”。具体方案如下： 

(一)调整“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投资金额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21,400万元，现公司拟将募集资投入金额调整为 14,408万元。本次变更基本情

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万元） 

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

目 
21,400.00  14,408.00  

(二)变更“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址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原计划由乐惠国际实

施，现因公司吸引高端技术人才等原因，拟以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精酿谷”）作为实施主体，实施地址变更为宁波市象山县大

目湾新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

实质内容。本次变更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酿造与无菌灌

装实验室项目 
乐惠国际 

象山县贤痒镇

小蔚庄地块 2-1

地块 

宁波精酿谷 
宁波市象山县

大目湾新城 

（三）新增“大目湾项目”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金额从

21,400万元调整为 14,408万元，将结余的 6,992万元资金投入“大目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为 7,056 万元，利用募集资金 6,992 万元，其余自筹。本次变更

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变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 

（万元） 

变更后拟投入募集资

金 

(万元) 

大目湾项

目 

7,056.00  
0- 6,992.00  

 



2018年12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变更的议案》。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 

公司拟新建厂房，采用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相关技术，新购置生产设备和

生产线，形成年产生物过程设备、无菌卫生级容器以及生物过程系统等 1,210

台/套的生产能力。项目计划总投资 21,400.00 万元，乐惠国际为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位于象山县贤痒镇小蔚庄地块 2-1地块。本项目预计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23.45%，投资回收期（静态，税后）6.38 年，项目的盈利能力较好；同时项目

能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本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726.41万元。 

2、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 

公司拟投资先进的啤酒智能化生产系统、检测、分析化验设备等，引进高端

研发人员，承担啤酒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发测试和试用，持续加强啤酒装备技术

的研发力度，提高产品竞争力。项目计划总投资 4,492.00 万元，乐惠国际为项

目实施主体，项目位于象山县贤痒镇小蔚庄地块 2-1地块。本项目建成后，本公

司将利用目前的技术储备，逐步实施研发计划，并尽快实现产业化，研发成果的

转化将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新研发设备和

研发人员的引进、研发费用的加大，将促使公司有更多资源进行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有利于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并保持优势地位。 

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本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 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 

2018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5%，略低于市场预期，增长速度放缓。

2018年国内啤酒消费进一步放缓，虽然乐惠国际成功布局海外市场，2018年前

3季度海外销售占比由 2017年同期的 44.44%增长至 79%左右，并且饮料装备也

得到一定增长，公司总体销售保持一定的增长，但是未来国内啤酒装备销售增长

仍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更加贴近客户和市场，减少长距离运输及成本，

公司于 2018年在埃塞俄比亚新购买了土地并投资扩建非洲工厂，拟实现当地制

造，分流了公司生物过程装备生产募投项目的部分产能。 

以上，公司拟缩小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的建设规模，原 7个车间方案暂改

为 4个车间，空余面积暂改为仓库和堆放场地用途。 

同时为吸引人才，公司还计划将公司总部和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从象

山县西周镇搬迁到大目湾项目所在地（具体见本项第 2和第 3点），象山县大目

湾新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生活教育配套设施，更利于引进和留住公司高端

技术和管理人才，从而取消在象山县咸祥镇小蔚庄地块的部分办公室土建投资和

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的土建投资。 

根据上述调整后的最新设计实施方案，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的新预算金额

为 14,408 万元，可结余 6,992万元，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最新预算

金额（万元） 

募投预算（万

元） 

结余（万

元） 

1 建设投资 12,193.00 17,737.00 5,544.00 

1.1 建筑工程费 5,332.00 5,910.00 578.00 

1.2 设备购置费 3,595.00 7,748.00 4,153.00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 2,911.00 3,234.00 323.00 

1.4 预备费 355.00 845.00 490.00 

2 铺底流动资金 2,215.00 3,663.00 1,448.00 

 总计 14,408.00 21,400.00 6,992.00  

项目盈利预测： 

根据《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和《企业会计准则》（2006）

对本项目进行评价和测算，项目达产年销售大型生物过程设备、无菌卫生级容器、

生物过程系统等设备1210台/套，达产年销售收入48,000万元，扣除总成本包括

原辅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用、工资福利费、修理费以及管理费、制造费、

营业费、折旧、摊销等费用合计25,756万元，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后，项目达产

年利润总额合计5,226万元，净利润4,442万元，预计静态5.81年、动态7.09年收

回项目投资（税前），项目总体盈利能力较好、风险可控。预计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所得税前： 数量 备注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6.78% > 基准收益率 12%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12623 万元 > 0 

项目投资回收期： 5.81 年 静态，含建设期 

项目投资回收期： 7.09 年 动态，含建设期 

所得税后： 数量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3.17% > 基准收益率 12%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9333 万元 > 0 

项目投资回收期： 6.30 年 静态，含建设期 

项目投资回收期： 8.01 年 动态，含建设期 

 

2、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 

大目湾项目位于宁波市象山县大目湾新城，大目湾新城位于象山中部沿海，

北与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松兰山相接，是象山县重点打造的具有一流滨海

风情，集海洋景观、海水运动、养生康疗、休闲度假、时尚居住于一体的滨海休

闲新城。大目湾新城配套住房、医疗、教育、交通设施完善，与象山县中心城区

相邻，环境优美，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入驻。 

大目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生活教育配套设施，更利于引进和留住公司

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因此公司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

室项目”实施地点调整到大目湾项目所在地，同时实施主体由乐惠国际调整为全

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总投资金额不变。 

3、新增“大目湾项目” 

在美国整体啤酒市场逐渐萎缩的态势下，美国精酿啤酒市场自 2008 年以来

一直保持增长。2010-2014年间美国精酿啤酒产量增速均在 10%以上，至 2017

年，美国精酿啤酒的销量已经占到美国啤酒整体销量的 12.70%，销售额占比更

是达到 23.40%。精酿啤酒已经在美国啤酒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同样是精酿啤

酒发源地的英国，在 2017年精酿啤酒公司已经超过 4,000家，其精酿啤酒的人

均消费在全球领先。 

国内精酿啤酒市场刚刚起步，根据中国啤酒协会相关报道披露，中国国内精

酿啤酒消费量不足整体啤酒市场的 1%，但年市场增速高达 40%。参考美国和英国

等世界各个国家精酿啤酒连续高速发展情况，预计中国精酿啤酒将迎来一个长期

快速的发展阶段。 



公司 2018年 3 月 25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 2018年 4月 11日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大目湾项目的议案》，并

2018年 5月 17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6月 4日 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调整投资大目湾项目的议案》（简称“大目湾

项目”），该项目包括柔性精酿啤酒智能制造和 C2M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娱乐休

闲体验吧、现代酿酒科技展示和工业旅游等项目，投资总额为 10,358 万元。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月 27日和 5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

2018-15 号和 2018-035号公告。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精酿谷”）,注册资金 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啤酒企业管理软件开发

和推广转让；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批发、零售、餐饮服务；啤酒酿造原料

研发；啤酒包装设备、包装容器开发及租赁；啤酒文化产品展示；啤酒产品研发；

啤酒酿造技术开发；啤酒包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精酿啤酒企业孵化；啤酒订

制网络服务平台开发；啤酒检测技术开发。” 

为合理使用预计结余的募集资金，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经济效益，公司拟

将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6,992 万元用于大目湾项目，投资主体为

宁波精酿谷。因大目湾项目改由募集资金投入，并且取消与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

室项目重复投资的设备购置等费用，根据大目湾的设计现状，投资总额变更为

7,056万元，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变更前金额（万元） 变更后金额（万元） 

1 建设投资 9,049.00 6,056.00 

1.1 建筑工程费 4,129.00 4,400.00 

1.2 设备购置费 3,615.00 0 

1.3 工程建设其他费 1,215.00 1,537.00 

1.4 预备费 90.00 119.00 

2 建设期利息 309.00 0 

3 铺底流动资金 1,000.00 1,000.00 

 总投资 10,358.00 7,056.00 

项目盈利预测： 

根据《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和《企业会计准则》（2006）

对本项目进行评价和测算，项目营业收入包括啤酒销售收入、餐饮收入，预计项



目运营成熟期（第五年）营业收入 13,089万元。扣除总成本包括精酿啤酒成本、

工资福利费、修理费以及管理费、制造费、营业费、折旧、摊销等费用合计 10,725

万元，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后，项目运营成熟期（第五年）利润总额 2,234 万元，

净利润 1,675万元。预计静态 5.98年、动态 6.85年收回项目投资（税前），项

目总体盈利能力较好、风险可控。预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所得税前： 数量 备注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25.31% > 基准收益率 8%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8,415 万元 > 0 

项目投资回收期： 5.98 年 静态，含建设期 

项目投资回收期： 6.85 年 动态，含建设期 

所得税后： 数量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19.10% > 基准收益率 8%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5,315 万元 > 0 

项目投资回收期： 7.05 年 静态，含建设期 

项目投资回收期： 8.56 年 动态，含建设期 

 

以上第 2和第 3 项合计 11,484万元增资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增

资后宁波精酿谷的注册资本从 1,000万增加到 12,484万元，该款项的使用将严

格遵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象山大目湾项目以自筹资金

已投入部分由募集资金置换 。 

上述变更将为公司流动资金现状和经营利润带来改善和提升。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14,408 万元，乐惠国际为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为象

山县贤痒镇小蔚庄地块 2-1地块。 

（二）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 

本项目公司拟投资先进的啤酒智能化生产系统、检测、分析化验设备等，引

进高端研发人员，承担啤酒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发测试和试用，持续加强啤酒装

备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产品竞争力。 

项目计划总投资 4,492.00 万元，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为实施主体，项目



位于象山县大目湾新城。 

（三）新增“大目湾项目” 

该项目包括柔性精酿啤酒智能制造和 C2M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娱乐休闲体验

吧、现代酿酒科技展示和工业旅游等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 7,056 万元,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为实施主体，项目位于

象山县大目湾新城。 

 

四、风险提示 

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变更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募投项目的实施

主体，是公司基于长远发展规划和市场发展前景进行研究论证后审慎提出的，有

较高的可行性。但由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环境、项目管理及技术研发本身的

不确定性，使得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变更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事项的市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整体发展规划、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当前

市场环境。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生物过程装备生产项目”投入的募集资金金

额由原来的21,400万元调整为14,408万元，将结余的6,992万元变更用途用于大

目湾项目,有利于及时合理使用预计结余的募集资金，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经

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原计划由公司在

象山港新厂实施，现将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精酿谷科技

有限公司，并将实施地址变更为大目湾项目所在地——宁波市象山县大目湾新城，

同时拟将公司总部和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搬迁到大目湾项目所在地，有利

于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引进和留住公司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从而取消在象山港

新厂募投项目的部分办公室土建投资和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的土建投资，

充分发挥该项目的研发性和经济性。 

3、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实施主体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项目实施

主体，并同意提交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

及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议案》，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

认为：公司本次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变更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全体股东收益。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的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公司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及酿造与无菌灌装实验室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变更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1日 


